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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女社工雙手上銬移送地檢署爭議時事考點解析 

高見公職 警察圓夢諮詢中心                         徐強老師 1130313 

【案由】 

台北市一歲剴剴遭保母虐待致死，警方昨天(12 號)將陳姓社工，以涉嫌「偽造文書 」過失

致死罪嫌將她移送，過程中陳姓社工全程被上銬，而這樣的移送方式被律師呂秋遠質疑，檢

警執法方式不合理也不合法。(1130313) 

【剴剴之死】最新》女社工雙手「上銬」移送地檢署 律師呂秋遠：不合理@newsebc 

(youtube.com) 

https://pse.is/5pj5w6 

 

▲執行拘提逮捕解送使用戒具實施辦法（1101230） 

第 1 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鎮本條文有附件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戒具，指手銬、腳鐐、聯鎖、束繩及其他經法務部核定之戒具。 

前項戒具之種類及規格如附表。 

第 3 條 

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不得以使用戒具作為懲罰之方法。 

對於即將生產、分娩過程中或甫生產後之婦女，不應使用戒具。 

對於少年，除依其年齡、身心狀況、使用暴力情形、所處環境或其他事實，認有防止少年自

傷、傷人、脫逃或嚴重毀壞他人財物之必要，或少年事件處理法有特別規定外，不應使用戒

具。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對於少年執行同行、協尋或護送職務時，於少年保護事件性質不相違反

者，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4 條 

下列人員於依法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職務時，得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使用戒具： 

一、法官、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所屬法院或檢察署法警。 

二、法院或檢察署之法警。 

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第 5 條 

使用戒具，以手銬為原則。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合併使用腳鐐、聯鎖、束繩或其他經法

務部核定之戒具： 

一、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拒捕或他人助其拒捕。 

三、有被劫持之虞。 

四、有脫逃或他人助其脫逃、自殘、暴行或其他擾亂秩序行為之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7DLQf4GM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7DLQf4GMM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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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避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抗拒、攻擊或毀損物品，並確保執行職務人員、在場相關人員

或第三人之安全。 

第 6 條 

使用戒具時，除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外，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及名譽之維護。 

二、避免公然暴露所使用之戒具。 

三、避免使用破損或不潔之戒具。 

第 7 條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被拘提、通緝期間自行到案者，經執行拘提或逮捕，審酌下列情形，得

對其使用戒具： 

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精神狀況。 

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狀況及相對戒護能力。 

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罪名。 

第 8 條 

對已使用戒具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認已無繼續使用之必要，應即解除。 

第 9 條 

法警或其他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解送受刑人或在押被告時，得準用本辦法規定使用戒具。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警察人員使用警銬規範(1110207) 

(一)目的 

為使警察人員使用警銬有所遵循，以保障民眾權益並兼顧執法需求時機執行搜索、扣押、拘

提、逮捕、解送、借提或其他法律明定之強制措施時，為避免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依法

受拘束之人抗拒、脫逃、攻擊、自殺、自傷或毀損物品，並確保警察人員、在場相關人員或

第三人之安全，得使用警銬。 

前項情形，警察人員因故無法有效使用警銬時，得使用其他足以達成目的之物品。 

(二)對象 

對孕婦、年邁體弱、傷病或肢體障礙者，以不使用警銬為宜。但經審認確有使用之必要者，

不在此限。對於即將生產、分娩過程中或甫生產之婦女，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時，不應使

用警銬。 

(三)對少年使用警銬 

對少年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時，依其年齡、身心狀況、使用暴力情形、所處環境或其他事

實，認有防止其自傷、傷人、脫逃或嚴重毀壞他人財物之必要時，得使用警銬。 

(四)原則與例外 

警察人員使用警銬，除有特殊情形需於腳踝上銬外，應以銬手為原則。其有事實足認有脫

逃、被劫持或對他人施強暴脅迫等情形之虞時，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除銬手外，並得加銬腳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I0030058&fl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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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酌情形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被拘提、通緝期間自行到案者，經執行拘提或逮捕，審酌下列情形，得

對其使用警銬： 

1.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精神狀況。 

2.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身體狀況及相對戒護能力。 

3.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罪名。  

(六)應注意事項 

1.不得逾必要之程度，並儘量避免暴露上銬部位。 

2.維護使用對象之身體及名譽。 

3.對已使用警銬之人，認無繼續使用必要時，儘速解除。 

4.不得以使用警銬為懲罰之方法。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1080315) 

第 1 條 

本辦法依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與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

人之名譽、隱私、安全，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偵查不公開

之。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偵查程序，指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

嫌疑開始偵查起至偵查終結止，對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所為之偵查

活動及計畫。 

本辦法所稱偵查內容，指因偵查活動而蒐集、取得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個人資料或相關之證據資料。 

第 4 條 

本辦法所稱公開，指一切足使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見聞、知悉之行為。 

本辦法所稱揭露，指公開以外，揭示、提供或其他足使特定人或不特定人得以見聞、知悉之

行為。 

第 5 條 

應遵循偵查不公開原則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 

前項所稱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指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

警察、辯護人及告訴代理人以外，依其法定職務於偵查程序為訴訟行為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

員。 

第 6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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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得告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

關係人關於偵查不公開之規定，並得曉示如公開或揭露偵查中所知悉程序或內容對案件之可

能影響。 

第 7 條 

偵查不公開，包括偵查程序、內容及所得之心證均不公開。 

第 8 條 

案件在偵查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認有必

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容。但其他法律有不得

公開或揭露資訊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

之必要。 

二、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案。 

三、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要。 

四、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知民眾注意防

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認之必要。 

五、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為期早日查

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懸賞緝捕。 

六、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而請求社會

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七、對於媒體查證、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影響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

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等重大權益或影響案件之偵查，認有澄清之必要。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七款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偵查程序及偵查內容，應經去識別化處

理，且對於犯罪行為不得作詳盡深刻之描述或加入個人評論。 

第 9 條 

前條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之： 

一、被告、少年或犯罪嫌疑人之具體供述及是否自首或自白。 

二、有關尚未聲請或實施、應繼續實施之逮捕、羈押、搜索、扣押、限制出境、資金清查、

通訊監察等偵查方法或計畫。 

三、有關勘驗、現場模擬或鑑定之詳細時程及計畫。 

四、有招致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虞者。 

五、被害人被挾持中尚未脫險，安全堪虞者。 

六、偵查中之卷宗、筆錄、影音資料、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物品。 

七、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犯罪前科資料。 

八、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訴訟關係人之性向、親屬關係、族群、交友狀況、宗教信仰或其他

無關案情、公共利益等隱私事項。 

九、有關被害人或其親屬之照片、姓名、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及有關其隱私或名譽之

事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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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關少年事件之資料、少年或兒童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家長、家屬姓

名及其案件之內容，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十一、檢舉人或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聯絡方式、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及其陳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證據。 

前項第六款之影音資料、照片或物品，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七款之情形，而有特別說明

或澄清之必要者，於以書面敘明理由，經機關首長核准，以去識別化處理後，得適度公開

之。但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之情形，得不以去識別化處理。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之情形者，必要時得公開其聲音、面貌之圖

畫、相片、影音、犯罪前科、犯罪情節或其他相類之資訊。 

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不當使被告、犯罪嫌疑人受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

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亦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作出預

斷。 

第 10 條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應指定新聞發言人。 

依第八條、前條第二項、第三項得公開之事項，應經各該機關首長、新聞發言人或依個案受

指定人員審酌考量後，統一由發言人或受指定人員發布。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除前項人員外，對偵查中之案件，不得公開、揭露或發布新聞。 

偵查輔助機關對於已繫屬偵查機關之案件，偵查中有發布新聞之必要者，應事先徵詢偵查機

關意見。 

各機關應設置適當處所作為媒體採訪地點，並應劃定採訪禁制區。 

第 11 條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首長，應指定該機關有關人員三人至五人，組成偵查不公開檢討小

組，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人負責召集，就當季媒體報導該機關有關偵查案件等之新聞加以

檢討。遇有重大事故，得隨時召集之；當季無新聞者得免召開。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會議，

必要時得報請上級機關派員列席。 

上級機關首長應指定其有關人員三人至五人，組成偵查不公開督導小組，由上級機關首長為

召集人，於發現所屬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於偵查中有違反本辦法，認有必要時，應即予

調查並採取有效防止措施。 

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對未遵守本辦法之人員，應報請機關首長，依各該應負之行政、懲戒或

其他法律規定之責任，送交各權責機關依法官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法

律規定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者，應向偵查機關告發。 

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發現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從事輔助工作之人員違反本辦法

者，應送交權責機關依律師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者，應向偵查機關告

發。 

第一項檢討報告及第三項查辦處分情形，偵查機關及各偵查輔助機關應定期公布。 

第 12 條 

偵查機關及各偵查輔助機關應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加強對偵查不公開原則之認識及落實。 

第 13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1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1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28&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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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機關及偵查輔助機關不得將偵查案件之媒體曝光度，做為績效考評之依據。 

第 14 條 

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為少年或兒童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

辦法之規定。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後三個月施行。 

 

▲警察執法的合法性與警察執法的正當合法性 

警察執法的正當合法性，意指公眾對警察權威的接受度，以及對警察執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合

法性的主觀感受。警察執法的正當合法性與警察執法的合法性之意涵不同，後者意謂警察在

執法時，是否遵守法規及行政作業程序而言，而且執法的合法性能在臨場中被檢視到（可以

被客觀檢視）。然而，警察執法的正當合法性則存在社會大眾的心中，較不易觀察到。 

我國警察執法的合法性與正當合法性之爭議案例中，最具代表性者有535號解釋系爭案例、

2017年3月19日台北市警察局保安大隊盤查客委會李姓前主委爭議案例、2021年4月22日中壢

分局葉姓員警違法盤查詹姓音樂老師之爭議案例，以及2021年8月16日三重分局謝姓員警違

法盤查外籍勞工之爭議案例等件。(朱金池1120620，警察執法的合法性與正當合法性－我國

警察職權行使法施行二十週年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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